




武农﹝2021﹞147号


重庆市武隆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关于申报农业品牌培育奖励扶持项目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有关市场主体：
为激励我区农业企业创品牌、争名牌，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和质量提升战略，提高核心竞争力，夯实质量基础，促进区域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武隆区品牌培育和质量提升奖励扶持办法（修订稿）〉的通知》（武隆府办发〔2021〕28号）精神，现就申报农业品牌培育奖励扶持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时间范围
在2019年10月21日至2021年5月17日期间获得的农业品牌培育项目，并在武隆辖区范围内登记注册依法纳税的企业。
二、农业品牌培育申报项目类别
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并规范使用标识的企业；获得绿色食品续展并规范使用标识的企业；获得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企业；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并规范使用标识的企业；获得有机产品再认证并规范使用标识的企业；获得有机农业示范基地的企业；获得重庆市名牌农产品的企业；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申报单位；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的申报单位；规范实施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技术的企业；获得全国特质农品的申报单位；获得市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“巴味渝珍”产品授权的市场主体；获得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“寻味武隆”产品授权的市场主体。 
三、申报材料及其它事项
（一）《武隆区农业品牌培育奖励扶持申报表》。
（二）市场主体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（三）农业品牌认证证书（附规范使用标识资料），获奖证书或有关文件证明材料。
（四）《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》企业注册表、国家追溯平台信息录入截图（含重庆市追溯平台投入品等信息录入截图）。
以上资料一式三份，各乡镇（街道）、主管部门受理单位、市场主体各存一份，纸质件和电子件同时报送。市场主体申报的农业品牌培育奖励扶持项目，经受理单位收集汇总，会议研究后报区质量提升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，再按相关程序相应政策兑付奖补资金。
四、提交时间
本文件下发之日至2021年9月17日
五、农业品牌培育项目受理单位
品牌培育项目受理单位：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。
联系人：罗琳，联系电话：81125042，邮箱：37328650@qq.com

附件：武隆区农业品牌培育奖励扶持申报表


重庆市武隆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2021年9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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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武隆区农业品牌培育奖励扶持申报表

	申请人基本信息
	申请单位
	

	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地    址
	

	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项目信息
	申请项目名称
	

	
	申请项目
建设内容
	

	申请单位意见
	本单位对以上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且未在农业品牌有效期内多次申报重复享受财政补助资金；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特申报立项。
（盖章）
  年   月    日

	乡镇（街道）审查意见
	乡镇（街道）业务科室意见
	乡镇（街道）政府（办事处）意见

	
	
     
签字：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签字：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区级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业务科室审核意见
	区农业农村委审核意见

	
	签字：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签字：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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